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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道題目：「做耶穌的門徒」 

證道經文：路加福音 14:25-35 

教會年主日: 五旬節後第十三主日(應節儀文 18) (丙年) 

日期：2022年 9月 4日 

地點：台灣新竹路德會千甲佈道所 

講員: 白霈德牧師 

 

願恩惠、憐憫、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，阿們。驕傲。可以說驕

傲是人最基本的罪。也可以說除了基督教之外，世界上所有其它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人

的驕傲。這是因為這所有其它的宗教都一樣說：你如果夠努力---無論那努力是：行善

功、過道德生活的努力、修煉的努力、試著與神契合的努力、或尋找宇宙奧秘智慧的

努力，無論是哪一種努力，你如果夠努力的話，你就可以得救、上天堂或去極樂世界

或至少有個更好的「下一輩子」。所有其它宗教都說你可以做到。可能是非常不容易

的。但，你可以做。這就是好驕傲！ 

 

可惜，不少基督徒的想法、不少教會的想法也差不了多少。在整個教會歷史上，一直

到現在，一直有各種不同「神人合作」的教導---上帝做祂的部分---這一定是最難的部

分。但是，人還是要做他們的部分。或許這部分很小，或許這部分是比較大---但是，

一定有人的部分要做。譬如說，「你只要做個決志禱告，請耶穌進入你的心，你就會

得救。」或者，決志、得救後，「你如果要確定你會上天堂，你要過個夠虔誠、夠聖

潔基督徒生活，就會保證審判日的時候你會過關。」或許做這些沒有那麼容易，但

是，你如果夠努力的話，你可以做到！加油，加油！繼續努力吧！你可以啊！這也就

是人的驕傲。 

 

路加福音第十四章---整章都在面對我們人類這驕傲的問題。這章很清楚是分成兩部分-

--1-24節與我們今天這段---25-35節。在這兩部分有兩種不同的人。第一部分的人

是當時以色列人的宗教領袖---法利賽人與文士。第二部分的人是一群在路上跟隨耶穌

的人，想要做祂的門徒。那麼，的確，這兩群人很多方面是蠻不一樣的。但是，他們

兩群都有那最基本「驕傲」的問題。 

 

第一群---法利賽人---他們的驕傲包括他們認為：因為他們是以色列人---亞伯拉罕的後

裔---並因為他們夠遵守了上帝的律法，他們就是在上帝的國裏面---他們是上帝的子

民。因此，他們認為他們根本不需要一位會拯救他們靈魂、赦免他們罪的彌賽亞基督-

--他們認為他們就是不需要耶穌了。在第十四章 7-11節耶穌特別針對他們驕傲的問

題。第 11節，祂就總結，說：「凡自高的，必降為卑；自卑的，必升為高」(路

14:11和合本)。在四本福音書裏面，耶穌常常碰到這群驕傲的法利賽人。大部分的時

候耶穌是怎麼樣面對他們呢？祂很嚴肅地罵他們、責備他們、定他們的罪。因為耶穌

愛他們，祂希望祂這樣做會震動他們，讓他們醒悟過來，看出他們的罪，因此，就不

得不悔改，也就準備好領受耶穌的赦免與拯救。 

 

好，那是第十四章的第一群驕傲的人---法利賽人。第十四章後面部分的人是在路上跟

隨耶穌的「極多人」。他們也是一群驕傲的人。根據耶穌向他們所說的話，在那極多

人之間，至少有一些人想要做耶穌的門徒。並且，也是根據耶穌向他們所說的，他們

認為他們可以這麼做---他們有辦法這麼做。這就是他們的驕傲。我現在就再次念這段

經文，路加福音 14:25-35:「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。他轉過來對他們說： 『人到我

這裡來，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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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做我的門徒。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門徒。你們哪一個要蓋

一座樓，不先坐下算計花費，能蓋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，不能成功，看見的人都

笑話他，  說：「這個人開了工，卻不能完工！」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，豈

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敵人還遠

的時候，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。這樣，你們無論什麼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

不能做我的門徒。鹽本是好的，鹽若失了味，可用什麼叫它再鹹呢？或用在田裡，或

堆在糞裡，都不合適，只好丟在外面。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！』」(路 14:25-35和

合本)。 

 

耶穌這樣就挑戰那些跟隨祂的，想要做祂門徒的人。耶穌說：「這並沒有那麼容易

的！你要愛我過於一切的---包括你自己的性命。你做得到嗎？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

架！你做得到嗎？你要好好考慮哦！因為你不要以為你可以的，但後來才發現你沒有

辦法「完成」這「做耶穌門徒」的工！你能用一萬兵打兩萬兵呢？你有辦法嗎？你最

好放棄！你就投降吧---承認你就是做不到吧！是的，你真的有辦法「撇下[你]一切所

有的」呢？你這「鹽」真的有味道嗎？恐怕或把你「用在田裡，或堆在糞裡，[你]都不

合適，只好[把你]丟在外面。那裏也必要唉哭切齒了…是的，你如果有耳朵的話，你就

要好好地聽吧！你做得到嗎？你真的能做我的門徒嗎？」 

 

耶穌當然不僅是問 2000年前在路上跟隨祂的人這問題。祂也是今天問你同樣的問

題。你能做耶穌的門徒嗎？那麼，這問題只有兩個答案。一個是「我能。」另外一個

是「我不能。」上帝所要的答案是哪一個呢？我想讓我們先聽一下羅馬書第三章如何

談這件事。那裏說：「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，好塞住各人的

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審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氣的，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上帝

面前稱義，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」(羅 3:19-20和合本)。 

 

在這段裏，上帝告訴我們祂律法主要的角色、主要的用處是什麼。在我們今天的經

文，從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耶穌也就告訴祂的對象---也告訴我們今天的人---上帝的律

法。上帝的律法就是我們人要做的事。耶穌就告訴我們為了做祂的門徒很多我們要做

的事。那麼，耶穌這樣講律法所要的答案是什麼？「我能做，我能做你的門徒。」或

者，「我不能做，我沒有辦法做你的門徒」？如果上帝律法主要的用處就是要塞住我

們的口，就是要我們知罪，而不是靠遵行那律法在上帝面前稱義---或靠遵行那律法成

為耶穌的門徒。。。那麼，耶穌所要的答案一定是：「我不能做，我沒有辦法做你的

門徒。」沒錯。你就是不能。你沒有辦法做耶穌的門徒。我也沒有辦法。我們就是沒

有辦法符合耶穌這邊的條件做祂的門徒。 

 

耶穌另外一次自己也回答了這問題。當時，先「有一個人來見耶穌，說：『夫子，我

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？』」(太 19:16和合本)然後，耶穌就告訴祂很多不同的律

法，包括跟今天的經文差不多一樣的---他要去變賣他所有的。那人就放棄了，憂憂愁

愁地走了。之後，耶穌的門徒就問耶穌說：「這樣，誰能得救呢？」耶穌就「看著他

們，說：『在人這是不能的』」(太 19:26和合本)。就是不能的。我們人就是不能靠

我們所做的得救。我們不能靠我們所做的做耶穌的門徒。就是不能。我們人就是沒有

這個能力。我們就是達不到上帝的標準。上帝給我們祂的律法就不是為了給我們一個

方法我們可以靠遵守這律法得救或成為耶穌的門徒。上帝給我們祂的律法就是為了強

迫我們承認我們做不到。你做得到嗎？結論是：因為我們都做不到，因為我們都是沒

有味道的鹽，我們就是應該被丟在外面---就是被丟在地獄去---永遠地受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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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就是這樣結束。在這章裏面耶穌用律法來定了兩群驕傲人的罪---希

望他們能夠了解，能夠承認他們就是做不到---靠他們任何的努力他們就是沒有盼望---

他們就是應該滅亡了。這第十四章的情況就準備我們好好地考慮接下第十五章，因為

第十五章一開始我們就遇到第三群人。他們跟前面兩群人是蠻不一樣的。他們沒有驕

傲地以為他們靠遵守律法已經得救了---不需要耶穌了。他們也沒有驕傲地以為他們可

以靠他們的努力做耶穌的門徒。這第三群人反而絕望了。他們很深刻地知道，也承

認，他們做得不夠好---他們就是做不到。因此，耶穌談論他們的情況跟談論前面兩群

人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。 

 

我們現在就聽路加福音 15:1-7:「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，要聽他講道。法利賽人

和文士私下議論說：『這個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們吃飯。』耶穌就用比喻說：『你們

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，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著

呢？找著了，就歡歡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裡，就請朋友鄰舍來，對他們說：「我

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，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！」我告訴你們：一個罪人悔改，在天上

也要這樣為他歡喜，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』」(路 15:1-7和合

本)。 

 

當然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我們從我們母親的腹中開始我們都是迷失的羊。我們都沒有辦

法靠我們任何的努力找到好牧人耶穌、得救，或做祂的門徒。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人-

--包括今天前面兩群人---不知道、不承認這個事實。他們反而以為他們並沒有走迷

了。他們認為他們已經在正路上，或至少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那條路。太驕傲了！但，

這群「稅吏和罪人」，他們承認了---他們是走迷了。他們沒辦法。這樣的承認也不是

因為他們比較聰明或本來就比較謙卑。不是。是因為他們一方面聽上帝的律法，但另

一方面看他們的表現---就不得不承認他們就是不行，也因此絕望了在他們迷失的情況

裏面。 

 

他們了解並自己相信耶穌所說的：「在人這是[---他們是]不能的。」但是，接下，耶

穌繼續說：「在上帝凡事都能」(太 19:26和合本)。迷失的羊不可能找到好牧人。但

是，好牧人可以找到迷失的羊。我們人不能做耶穌的門徒。但是，上帝能使人成為耶

穌的門徒。上帝怎麼做呢？祂並不降低祂的標準我們人要所要做的才可以當耶穌的門

徒。上帝並沒有說：「我知道你們軟弱，因此，你們盡力就好了。」上帝也並沒有減

輕我們罪人因為我們做不到而應該受的懲罰---沒有味道的鹽的確需要被丟在外面去。

上帝還是公義的上帝。但是，上帝也是憐憫我們罪人的上帝。因此，祂就白白地賜給

我們祂的獨生愛子。我們罪人做不到。但，耶穌做得到。我們罪人不能符合上帝的條

件。但，耶穌都符合了。我們罪人應該被扔在外面。1但，耶穌---因為祂擔當了我們

所有的罪---祂就代替我們被扔在耶路撒冷成門外的十字架上，甚至在那裏被祂的父所

完全離棄的。 

 

上帝的兒子 2000年前就是那樣找到我們迷失的羊…的罪。祂找到它們、抓住它們、

把它們扛在祂肩上帶到十字架去，也因著它們而受上帝對我們罪的憤怒。可以說耶穌

也把你的罪帶進那墳墓裏去。但祂復活的時候祂把你的罪留在那裏。仍在那裏。你的

罪到現在也還是在那裏！是的，藉著洗禮你就是與耶穌基督一同埋葬、一同復活。耶

穌已經復活了。你也已經復活了。但是，你的罪並沒有復活了。是的，耶穌 2000年

前找到你的罪，並完整地處理你的罪。現在，祂藉著祂的道找到你。你信這道也是從

你聽這道而來的(參羅 10:17)。在洗禮中耶穌又找到你，使你與祂聯合。藉著洗禮，

上帝給你披戴、穿上耶穌了---現在祂的義---祂符合上帝一切的要求---都算是你自己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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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的一樣！你每次領聖餐的時候好牧人耶穌又找到你，賜給你祂自己的身體、寶血

吃喝，為了赦免你的罪。 

 

是的，就像中華信義神學院從加拉太書的標語所說的：「[你]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。

現在活著的不再是[你]，乃是基督在[你]裏面活著。並且[你]如今在肉身活著，是因信

上帝的兒子而活，祂是愛[你]，為[你]捨己」(加 2:20和合本)。我們基督徒的一切，從

頭到尾都是因著基督、基於基督、圍繞著基督，都不是因著我們自己。我們真的沒有

可誇的地方---也誇不起來---迷失的羊就是沒有可誇的。但，基督專門來---無論是

2000年前或是今天早上在這裡在祂的道中---基督來就是為了不斷地找你、找到你、

擁抱你、把你扛在祂的肩上一直等到祂帶你進祂天堂的家。在你自己，你真的是不能

的。但是,耶穌基督能！並且，祂已經做了，也還在做！祂已經找到你、已經拯救你已

經使你成為祂的門徒。因此，整個天上也都歡喜快樂！阿們。「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

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，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」(腓 4:7和合本)。阿們。 


